河北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重修/重考申请表

	层次
	博士□  硕士□
	学院
	
	专业
	

	学号
	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重修/重考课程信息

	课程编号
	课程名称
	学分
	类型
	重修上课班级
	重修次数

	
	
	
	重修(重考(
	
	

	
	
	
	重修(重考(
	
	

	
	
	
	重修(重考(
	
	

	重修情况说明（需注明不及格课程名称、课程编号、学分、学期、成绩及其他必要信息）：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导师意见：

导师签字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长签字：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 年   月   日

	研究生院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长签字：     （公章）

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“重修上课班级”处应填写“上课班级名称”。
2本表一式两份，研究生所在学院、研究生院培养办各一份。
